河海大学研究生院文件

河海研〔2010〕20号
关于开展省重点学科建设情况
中期检查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省重点学科建设情况中期检查的通知》（苏教研【2010】7号）文件要求，我校将开展省重点学科建设情况中期检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中期检查对象

中期检查的对象为我校所有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省一级重点学科与省重点学科（含省重点建设学科）（名单详见附件一）。

二、中期检查内容

1．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和省一级重点学科主要依据《省教育厅关于加强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建设的意见》（苏教研〔2009〕11号）进行检查。重点是2008年7月以来加强一级学科建设统筹规划、强化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的综合功能、强化优势特色、强化团队建设、强化集成融合、强化国际交流合作、强化机制创新、强化建设责任等八个方面的建设情况。

确定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的一级学科，在按省一级重点学科检查要求进行自查的基础上，还应对照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应尽快达到一级国家重点学科水平、力争在下一轮国家重点学科遴选中取得新突破，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合作等方面上新台阶，为江苏建设教育强省、实现‘两个率先’作出更大贡献”的要求，检查作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的建设情况和成效。

2．省重点学科（含省重点建设学科）主要依据《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十一五”期间加强高校重点学科建设意见的通知》（苏教研〔2007〕2号）进行检查。重点是2006年8月以来凝炼学科方向、加强学科带头人队伍和学科团队建设、提高科研水平、发挥育人功能、加强学科基地与优质资源建设、积极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七个方面的建设情况。

三、时间安排
1．学科自查：9月1日至20日，各有关学科对照相关要求认真组织自查工作，并形成自查报告（格式见附件二、三）。
2．学校审核：9月21日至25日，学校对各有关学科建设情况进行检查和审核；

3．材料报送： 9月30日前，将各有关学科自查报告及相关材料报由江苏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处。

四、检查结果
江苏省教育厅本次对省重点学科中期检查结果分为合格与不合格两种。对合格学科，按同类学科平均资助标准的120%、100%和80%三类，分档提供省财政经费资助；对不合格学科，将取消省重点学科名称，停止省财政经费资助。

五、材料报送

上报材料清单如下：

1.《江苏省一级重点学科自查报告》（附件二）和《江苏省重点学科自查报告》（附件三）纸质版5份以及PDF和WORD格式电子版一份；
2.本学科立项时制订的《建设计划书》的PDF和WORD格式电子版；
3.《省重点学科带头人信息表》（附件四）电子版。

4.网上材料：《2009年度省重点学科基本信息年度报告》，请通过“江苏省重点学科管理信息网上填报系统”填写，网址为：http://202.195.241.210（教育科研网）；http://218.94.137.112:8080（公网）。
六．本次工作由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办公室负责，联系电话：83786302、83787398。

附件:

1.我校列入中期检查的省一级重点学科名单

2.江苏省一级重点学科自查报告

3.江苏省重点学科自查报告

4.省重点学科带头人信息表
5.《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省重点学科建设情况中期检查的通知》（苏教研【2010】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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